
承攬商違反規定處罰基準

項次 管理項目
罰款(新台

幣)

1.

作

業

申

請

1.1 承攬商進廠施工，未依規定申請工作許可申請單。 3,000

1.2 承攬商已進廠施工，但仍尚未繳交承攬商指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監督人員

通知單、承攬商工作安全承諾書、勞保、意外保險等相關應繳交資料。
3,000

1.3 作業類別(如：吊裝、侷限、動火、高架)時於工作許可單未勾選申請。或勾選

項目與實際施作內容不符
3,000

1.4危險性機械、設備無工檢合格資料或人員操作無相關證照。 3,000

1.5未依規定申請堆高機、危險性機械作業，或無操作人員証照/檢查合格證及未

經申請許可或告知相關單位就擅自操作設備。
3,000

1.6 未經許可即入廠施工或冒用不實資料及簽名。 5,000

1.7 承攬商人員經通知要至本公司工安單位接受(2年一次)教育訓練課程，或未依

規定上課，即入廠施工。
5,000

2.

承

攬

商

管

理

2.1 承攬商人員進/出廠區，未依規定換證或登記。 2,000

2.2 未依規定申請進廠車輛或於廠區內任意停放 車輛或影響人/車動線。 2,000

2.3 廠區內未依規定速限駕駛(30KM 以下)。 2,000

2.4施工人員未依規定穿戴可識別承攬商名稱之背心、制服或其它可標示公司名稱

之識別物。
2,000

2.5承攬商負責人、職業安全衛生人員或現場監工人員，經通知後未參加本公司定

期召開之承攬商安全衛生會議，或未遵守宣導之安全衛生事項。
2,000

2.6每日施工前未填寫承攬商入廠施工安全衛生危害告知單、作業前自主檢查表，

或人員離廠後表單未確實繳交回守衛室或監工單位人員未簽名。
2,000

2.7 違反工作許可申請單及承攬商工作場所環境及危害因素通知單人員應注意事

項。
2,000

2.8 僱用未滿18歲之少年勞工進廠工作。 2,000

2.9 僱用妊娠、分娩後未滿1年或仍在哺乳之女性勞工，從事可能影響母體和胎兒、

嬰兒健康之工作，或違反母性健康保護等相關作業規定。
5,000

2.10入廠後未依安全衛生規定逕行施工或未依申請內容作業。 3,000

2.11危險性作業或特殊作業無現場監工人員或工作場所負責人、作業主管等監督

作業。
3,000

2.12承攬商已超過申請時間仍進廠區施工作業或未依規定申請。 2,000

2.13未依規定申請，隨意攀爬、踐踏、毀損廠內管線或機械/設備。 3,000

2.14 拆除、維修、施工、更換等作業，廠內安全防護設施或開口防護有移除但未

告知相關單位、人員或設立警告、注意標示，或作業後設施未回復原狀。
5,000

2.15人員管理：

2.15.1人員無可識別身份之標示、証件，如:無穿著制服或於安全帽上張貼公司名

稱等可辯識標示。

2.15.2本公司禁止人員作業時嚼食檳榔或抽煙或未於指定地點抽煙或煙蒂、檳榔

渣隨意丟棄。

2.15.3人員進廠時攜帶或進廠前、作業過程中飲用含酒精性飲料。

3,000



2.15.4不服糾正或工地打架、賭博(本廠或報警處理)。

2.15.5赤膊、赤腳、穿拖鞋/涼鞋等服裝不整，進入廠區或於廠區內作業。

2.15.6隨地便溺或作業過程造成環境髒亂。

2.16 施工人員對執勤之環安人員有任何不法侵害行為(民事賠償及刑事責任另行

告訴)。
20,000

2.17工作場所發生職災事故或有其它異常狀況，未立即通報工作場所負責人、本公司監工或工安

單位.。
10,000

2.18工作場所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未立即令其停止作業，並使勞工退避至安全

場所。
5,000

2.19 因人為之疏忽，致發生事故，並有人員或財產之損傷。 5,000

2.20 違反規定經罰款處分後仍未改善或超過七日仍未繳款或回覆通知單。 5,000

2.21 機械設備未進行定期自動檢查。 2,000

2.22 未經同意或許可攜出本公司相關物品或拆缷物、維修品等或未依規定申請物

品攜出單即攜帶、載運出廠。
10,000

2.23 承攬商從事危險作業前，應先告知工安部門人員，以利完成線上通報。 3,000

2.24 運輸車輛管理：

2.24.1 運輸的原物料、棒材、機械/設備等有傾倒、滾落、飛落等危險之虞者，或

未確實使用束帶、繩索等綑綁或各種固定方式，來防止危害發生。
5,000

2.24.2 棒材或長形/圓形等原物料未設置檔椿、擋片等防止滾落、飛落之必要安全

措施。
5,000

2.24.3 運輸過高、過大、超長、超寬等，可能妨礙駕駛人員視線或是可能造成周

遭人/車/物等發生危險之運輸方式。
5,000

2.24.4 運輸或承載超過車輛安全重量負荷。 5,000

2.24.5 車斗邊門未關閉或未確實上鎖，致有發生危險之虞者。 3,000

2.24.6運輸或承載的原物料、機械/設備等掉落、滾落，致發生危險或造成廠區道

路、設施等毀損或人員受傷
5,000

2.24.7 運輸或承載的原物料、化學物質、有機溶劑等，因洩漏、外洩致發生危險

或造成廠區道路、設施等毀損或造成環境污染或人員受傷
10,000

2.24.8 其他違反職業安全衛生相關作業規定或道路交通安全法規。 10,000

3.

安

全

設

施

3.1高架/屋頂作業：

3.1.1 未依規定設置水平、垂直母索或張掛安全網。

3.1.2 未依規定設置施工架、施工構台。

3.1.3 由高處任意拋下物料或廢棄物及未設置滑槽、承受設備等

安全防護措施。

3.1.4 開放邊緣或開口，未依規定設置護欄、護蓋等防護措施，

或已設置但不符相關作業規定。

3.1.5 未依規定設置供工作者可安全上/下之設施。

3.1.6 未依規定設置有足夠強度之安全通道或防止踏穿之安全踏

板。

3.1.7 人員於高架/屋頂作業，未依規定使用防止墜落之必要安全

措施，如:安全帽、安全帶、安全母索等。

3.1.8 高架/屋頂作業未依規定設置監工人員或作業主管。

5,000



3.1.9 高架/屋頂作業違反職業安全衛生相關作業規定。

3.2固定/移動式起重機作業：

3.2.1吊勾無防滑舌片或防滑舌片失效。

3.2.2未設置過捲揚預防裝置。

3.2.3鋼纜、吊索、吊鍊、纖維索…等吊具未符合職業安全衛生相關作業規定。

3.2.4作業範圍未依規定設置警告、注意標示及防止危害之必要安全措施。

3.2.5吊掛作業採單索吊掛、無牽引繩，或以斜吊等不安全吊掛方式作業。

3.2.6外伸撐座未依規定張開或未於外伸撐座下鋪設板、椿等補助支撐物。

3.2.7吊掛物重量超過額定荷重。

3.2.8於不安全狀態下進行起重機作業。

3.2.9禁止吊掛人員作業，除貨櫃裝卸、船舶維修、高煙囪施工等尚無其他安全作

業替代方法，或臨時性、小規模、短時間、作業性質特殊，經採取防止墜落

等措施者。但除使用移動式起重機於道路或鄰接道路從事作業者外，從事垂

直高度二十公尺以下之高處作業，仍不得使用搭乘設備搭載或吊升人員作

業。若使用搭乘設備乘載人員需有技師簽認或是相關檢查合格文件。

3.2.10 危險性機械/設備人員操作時，經查無操作人員証照、回訓記錄、檢查合格

證或已過有效期限。

3.2.11 固定/移動式起重機作業未依規定設置監工人員或作業主管。

3.2.12 固定/移動式起重機作業違反職業安全衛生相關作業規定。

3,000

3.3 開放邊緣或開口：

3.3.1未依規定設置警告、注意標示。

3.3.2未依規定設置有足夠強度之安全護欄、護蓋等防止墜落必要安全措施。

3.3.3開放邊緣或開口部份違反職業安全衛生相關規定。

3.3.4開挖作業未採取適當安全防護措施或違反職業安全衛生相關作業規定。

3,000

3.4 切割機、砂輪機、鑽床等手工具機械

3.4.1 使用時未戴安全防護眼鏡(有物體噴射危險)

3.4.2 未依規定戴手套作業

3.4.3 砂輪機使用側邊研磨…等不當研磨方式

3.4.4 切割機、砂輪機、鑽床…等手工具機械未有舌板、護罩、防止接觸預防裝置

等必要的安全防護措施

3.4.5 切割機、砂輪機、鑽床等手工具機械若一段時間未使用時，未把插頭拔掉

3.4.6 其他違反職業安全衛生相關作業規定或有任何危險發生之虞之使用狀況。

3,000

3.5施工架作業：

3.5.1施工架未依規定無護欄、扶手、鋪滿密接且有足夠強度之踏板、插鞘、壁拉

桿、交叉拉桿、下拉桿、上/下設施或防 止傾倒之斜撐裝置、防護網、調

整座等安全防護措施。

3.5.2移動式施工架未依規定無護欄、扶手、鋪滿密接且有足夠強度之踏板、插鞘、

交叉拉桿、上/下設施或防止傾倒之斜撐裝置、煞車裝置、標示牌(最大荷重、

限載人數)等安全防護措施。

3.5.3移動式施工架無外伸撐座、無煞車裝置、無內爬梯等安全防護設措施。

3.5.4移動式施工架移動時或施工架拆缷時，人員未下至地面。

3.5.5其他違反職業安全衛生相關作業規定或有任何危險發生之虞之狀況。

3,000

3.6 A字梯、伸縮梯、移動梯：



3.6.1使用不合規定的梯子作業，如:二梯間無繫條、外觀變形或無防止滑溜等相關

安全措施

3.6.2梯上作業人員未戴安全帽或使用安全帶/索…等防止墜落之 必要安全防護措

施。

3.6.3於屋頂上、開口或開放邊緣 2公尺內使用梯子作業，且無任何安全防護。

3.6.4 未夥同作業或現場無監督人員

3.6.5 其他違反職業安全衛生相關規定或有任何危險發生之虞之 狀況。

3.7堆高機：

3.7.1停放後，未將牙叉平放置地面或未拉手剎車。

3.7.2堆高機未依規定速限行駛或有任何危險駕駛行為。

3.7.3堆高機搭載人員或人員站立於牙叉上作業。

3.7.4堆高機載貨或上下坡時未倒行行駛。

3.7.5堆高機各警示燈、方向燈、蜂鳴器等安全設置未確實作動或損壞。

3.7.6其他違反職業安全衛生相關規定或堆高機作業規範。

3,000

3.8 高壓氣體作業：

3.8.1輸氣管路橫越路面或無任何安全防護。

3.8.2高壓氣體鋼瓶未分類貯存或貯存方式有發生危險之虞。

3.8.3高壓氣體鋼瓶漏氣、壓力錶損壞或鋼瓶損壞無停止使用或檢修。

3.8.4以不安全的方式搬運時，如:滾動、拖拉或使用搬運車上。

3.8.5鋼瓶以單索吊運，未使用吊籃或吊運時未捆牢平穩等不安全方式吊運者。

3.8.6氧氣、乙炔等高壓氣體鋼瓶未標示名稱或以不同顏色分類貯放

3.8.7氧氣、乙炔等高壓氣體鋼瓶未設置防逆火裝置。

3.8.8作業時未掛置使用單位、使用人、監工等作業標示或使用後把手仍置於開關

處。

3.8.9鋼瓶未直立貯放或以安全方式固定等防止傾倒安全措施或無危害、警告圖示

或 GHS 標示

3.8.10 其他違反職業安全衛生相關規定或有任何危險發生之虞之狀況。

3,000

3.9人員未確實扣安全帽扣或依規定配戴安全帽。

3.9.1 人員未配戴或依作業狀況確實使用安全防護器具(如安全帽、安全帶/索、防

護面罩…等)。

3,000

3.10有缺氧危險或侷限空間作業未設置監督人員或作業主管

3.10.1 作業前未先實施通風換氣

3.10.2 作業前未先測定有害物種類、容許濃度、立即致病濃度、氧氣濃度等

3.10.3 未設置聯繫系統或定時保持內外聯繫

3.10.4 作業前未先實施危害告知及相關作業檢點

3.10.5 未有緊急應變措施及未備置供氣式呼吸防護具

3.10.6 其他違反職業安全衛生相關規定或缺氧/侷限空間作業規範

5,000

3.11 營造作業或施工設施鋼筋裸露且無任何安全防護 3,000

4.

火

災

預

防

4.1氫氧乙炔鋼瓶倒置或未固定上鏈切割及焊接設備狀況不良。 3,000

4.2作業時不慎破壞消防設施，或物料、器材、車輛等阻礙消防設施。 3,000

4.3動火作業未清除作業範圍內易燃物質或以防火毯充分覆蓋保護。 3,000

4.4 動火作業未設監火人員或簽認、申請動火許可。 3,000

4.5易燃液體或可燃性氣體作業或貯存場所安全防護措施不足或有危險發生之虞 3,000



措

施

者。

4.6動火作業實施未備置消防設備。 3,000

4.7任意移動或未經許可、同意即擅自使用本公司滅火器或因動火作業而借用之滅

火器於作業完畢後未歸還或復歸定位。
3,000

4.8因作業上疏失或人員不慎誤觸火災警報系統，以致火警系統發報者。 3,000

4.9 其他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或消防法相關規定 5,000

5.

用

電

安

全

5.1電線經通道或人員/車輛動線無過路橋裝置或設置保護措施。 3,000

5.2未經申請或單位許可任意至廠區電氣箱接電，或接電作業時無掛牌、標示等危

險告示。
3,000

5.3電焊機作業：

5.3.1電焊機外殼未接地。

5.3.2電焊機未設置自動電擊防止裝置或使其失效。

5.3.3電焊機一二次側接線端無包紮完整。

5.3.4電焊機把手損壞。

5.3.5電焊機使用完畢焊條與夾頭未分開貯放。

5.3.6 其他違反電焊作業相關規定。

3,000

5.4電線置於潮濕面或浸於積水中。 3,000

5.5使用破皮及絕緣不良之電線。 3,000

5.6未正確設置保險絲及漏電斷路器。 3,000

5.7使用裸線插入插座。 3,000

5.8電氣箱使用後未關閉。 3,000

5.9開關二次側二條(含)電源線搭接。 3,000

5.10使用緊急照明設備或避難指示之插座。 3,000

5.11機械設備維修保養時未將電源關閉，且電盤未上鎖及設立警告標示。 3,000

5.12電氣設備上至放飲料。 3,000

5.13 電氣箱內無中隔板或任何隔離防護 3,000

5.14 電氣箱內灰塵淤積或電線凌亂、外露 3,000

5.15 其他違反違反職業安全衛生相關作業規定 3,000

6.

整

理

整

頓

/

其

他

6.1施工原物料、器材暫置於現場未設立告示牌、標示或未經許可隨意置放或放置

方式有危險發生之虞或妨礙廠內人/車動線者。
3,000

6.2手工具及物料堆置於開口處或開放邊緣致有物體飛落之虞或未使其固定等防

止飛落安全防護措施。
3,000

6.3施工原物料、機械/設備、器具等未經許可隨意堆置或阻礙人/車動線或影響逃

生動線順暢。
3,000

6.4粉塵、塵土等有揚塵、飛散情形，致有環境污染或對人體有不適或有危害之虞，

或作業時未灑水加溼等其它必要防塵措施。
3,000

6.5作業場所廢棄物積存、環境骯髒或作業終了後未整理、清潔現場。 3,000

6.6大型車輛進出頻繁未設置人員指揮交通或設置交通椎、警告標示等防止危險安

全措施，或進出作業車輛有危險發生之虞者(如:混凝土車、托板車、吊卡車、

營建系車輛等)。

3,000

6.7任意燃燒廢棄物或任意排放廢棄物、化學物質、有機溶劑等，致發生危險或造

成環污染，或有環境污染和危險發生之虞者。
10,000



6.8化學品、容器、水樣等，未標示名稱、危害警告標示或無 GHS 標示、SDS 安

全資料表
5,000

6.9任意堆積石綿粉、玻璃棉屑、水泥、保溫石棉或玻璃棉且任由飛揚，無任何防

護措施或有污染環境之虞者。
3,000

6.10任意丟棄煙蒂、紙屑、垃圾、隨意吐痰、大小便、吐檳榔汁及垃圾未分類存

放，或作業終了後垃圾、廢棄物仍堆置於作業現場。
3,000

6.11危險物或有害物未依相關規定以安全方式貯存、放置，致發生危險、污染環

境或有危險發生之虞者。

6.11.1 作業過程造成廠區環境污染、設施/設備損壞或有損壞及污染之虞

5,000

6.12工程完工後，無故不拆除施工架、相關營造設施或工地未整理、清潔及工程

廢棄物未自行清運。
5,000

6.13遺失或損壞承攬商進廠工作證、車輛通行證等相關文件。 100

6.14遺失或損壞本公司承攬商安全帽。 1,000

6.15其他未規定事項，若有相關法律、條例、規則、管理辦法等，優先從其規定

適用。
5,000

6.16 於道路或鄰近道路作業，或施工區域無警示、標示或設置圍籬等防止危害措

施。
3,000

6.17各項罰款若協議組織另有加重處份之規定或契約內容已載明須履行之義務或

相關事項者，從其規定適用。

6.18承攬商因過失行為致有損害我司企業形象、商譽或未善盡義務、違反社會責

任、影響公眾利益等，我司得保留法律告訴權或依情輕重，另行提起民事求

償。


